
政策宣導說明

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
Foreign Students Recruitment Expansion Project

教育部
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

主辦機關：教育部

承辦單位：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

生實施計畫專案辦公室(FSREPO)



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
受教權益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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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目的

3

為確認來臺外國學生受教及學習情形，於111年開始啟動專科以
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計畫，以維護外國學生教學品
質及受教權益。

辦理依據

• 112年1月16日及112年8月11日修正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
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」

• 112年2月17日函發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
指標」



辦理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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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上學期：9-10月開始函請學校繳交資料、 11月-12月到校查核
• 下學期： 2-3月開始函請學校繳交資料、 4月-5月到校查核

後續追蹤機制

給予學校1學期執行改善措施，於第2學期到校實地查核，實地查核
結果如仍未改善，則視情節列計行政缺失及扣減獎補助款，情節嚴
重者則予以停招。



檢核項目

5

1. 招生作業
2. 課程
3. 學習與生活輔導



1-1
辦理招生事務，除宣傳、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必要程序外，
不得委由校外機構、法人、團體或個人辦理，並於學校招生網
站宣示上開「未委外辦理」之相關事項。

招生作業

6

學校未於招生網站宣示「未委外辦理」之公告。



7

示範版

https://oia.pu.edu.tw/p/426-1048-11.php?Lang=zh-tw


招生作業

1-2
建立外國學生招生及申請網站，包括中文及英文頁面；網站應
公告招生簡章、招生作業時程、入學語言能力門檻、財力證明
基準、錄取資訊、學雜費收退費基準、學校獎助學金資訊及其
他相關事項，並作為外國申請人繳交入學申請文件及諮詢服務
之平臺。

8

學校未建立英文版網站，且中文版網站資訊提供不完善，如：沒有提供財
力證明基準、學雜費退費基準等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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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頁面
示範版

https://oia.pu.edu.tw/p/426-1048-11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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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頁面示範版

https://oia.pu.edu.tw/p/426-1048-11.php?Lang=en


招生作業

1-3
招生簡章應有中英文對照版本。

招生簡章無中英文對照版本。

11

招生簡章部分有中英文對照內容，但特定部
分內容僅有英文版本，並無提供中英文敘述。

錯
誤
樣
態



招生作業

1-4
招生簡章明定財力證明或政府、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
獎助學金之證明。其中財力證明不得採用代辦、公司行號或個
人開立證明，學校並應落實審查。

12

學校未落實審查學生財力證明文件。如：財力證明金額未達學校基準、
僅繳交薪資所得單或成績單作為財力證明等。



招生簡章-財力證明

有明確列出財力證明金額及發出證明機構

學
校
未
落
實
審
查
資
料

學生僅提供家長信件做為財力證明
文件，不符規定

錯
誤
樣
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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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【外國學生】申請入學
招生簡章-財力證明基準

示
範
版



招生作業

1-5
除國際專修部、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及招生法令另有規定之
班別外，應依授課語言明定入學語言能力門檻：
1) 需具有華語文能力者，其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應達A2(含)

級以上。
2) 需具有英語文能力者，其英語文能力測驗應達CEFR B1(含)級

以上。

15

招生簡章中未明訂外國學生中、英文入學語言能力門檻，或所訂語言能力
門檻與規定不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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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【外國學生】申請入學
招生簡章-語言能力標準

112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
簡章-授課語言

語
言
要
求
不
明
確

如有部分英語授課，學生應提供中、英
文語言能力證明。



招生作業

1-6
招收外國學生入學各年級，應擬訂公開招生規定報部核定後，自
行訂定外國學生招生簡章，詳列招生方式、入學資格審查程序、
招生學系(程)、各學系(程)授課語言、學生應具備之語文能力基
準、修業年限、招生名額、申請資格、財力證明基準、學雜費收
退費基準、學校獎助學金資訊及其他相關事項。

17

1. 招生簡章內容未依規定辦理，如:招生規定未重新報部通過、無明定外
國學生入學語言能力、財力基準、學雜費收退費基準等。



招生規定無更新內容並報部。

18

錯
誤
樣
態

112 年 2 月 6 日國際司修正條文說明會
-意見彙復表(於國際司網頁中可檢視)

111年12月29日國際司函文



外國學生所提交
之語言能力證明
不符規定，仍予
以錄取。

19

學
校
未
落
實
審
查
資
料

錯
誤
樣
態

2. 學校未落實審查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資料，如:未達語言能力門檻仍
錄取。



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手冊-申請入學文件檢查表

招生簡章中各系所中英文能力明訂入學語言能力門檻，然依學校提供
外國學生清冊及學生申請入學之資料中，有學生入學語言能力未達規
定標準仍錄取。

20

錯
誤
樣
態

中
文
語
言
要
求
不
明
確



112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
簡章-申請應繳交資料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語言能力未達規定

21



3. 招生簡章程序不恰當，如未明訂入學審查程序、招生作業程序與
簡章所述不相符等。

招生簡章內容並無詳述審查時程，如申請截
止日、公告錄取名單日期等資訊。

22

招生日程應詳細列出

示
範
版錯

誤
樣
態



4. 招生規定未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12條規定敘明轉學考試相
關辦法，故不得辦理外國學生轉學考。

招生規定內容並無敘明轉學考試相關辦法，故不得辦理外國學生轉學考。

23

錯
誤
樣
態



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12條規定

24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110001&flno=12


5. 不同語言之招生簡章內容不同。

25

錯
誤
樣
態



招生作業

1-7
入學許可，應由學校以紙本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直接核發予
外國申請人；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生之姓名、就讀學程名稱、
學位別、授課語言、入學之學年、學期開始日期、學雜費收退
費基準、獎助學金及其他事項，應以中文與英文併列對照方式
呈現，並得提供外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。

26

1. 入學許可未直接核發與外國申請人，學校直接將入學許可寄予代辦中心。

2. 學校寄出入學許可與規定不相符，如:未註明學期開始日期、學雜費收
退費標準等。



27

示範版

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生之姓名

就讀學程名稱

學位別

授課語言

入學之學年

學期開始日期

學雜費收退費基準

獎助學金



1-8
外國學生未以專班形式招生。

1. 學校提供日間部四技-企業管理系二
乙之班級資料，同一班級為外國學
生，惟未向教育部申請一般外國學
生專班。

招生作業

28

錯
誤
樣
態



29

外國學生專班(一般專
班)需向教育部申請



2. 【國際創業與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】採三聯學制以專
班形式招生，然亦有招收外國學生以專班授課。

30

錯誤樣態



3. 學校112-1入學之6位印尼學生，學校以專班模式安排學生上課。

31

錯
誤
樣
態



招生作業

1-9
以華語文能力測驗(TOCFL)A1級申請外國學生專班(一般專班)之
應屆高中畢業生，應於入學後第2學期開始前，取得華語文能力
測驗(TOCFL)A2(含)級以上證明，未達要求者學校應依規定開除
該生學籍。

一般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語言門
檻必須達華語能力A2級。

1-9規定僅適用於以華語能力
A1級申請外國學生專班之應屆
高中畢業生，簽署切結亦僅限
此類學生。

32

錯
誤
樣
態



33

外國學生專班(一般專班)：
1.需向教育部申請。
2.語言能力要求與一般外國
學生相同。



1-10
其他情形。

招生作業

34

1. 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，針對大學部學生選修碩士班學分，
沒有五年一貫學制之名詞。大學就學期間選修碩士班學分，如果未計
入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者，就讀碩士班時，得以申請抵免學分。

2. 「學生必須符合原學系學士學位與就讀系所碩士學位之規定，方發給
學、碩士學位證書。」有違反學位授予法之疑慮。



招生簡章及實施要點皆有提到五年一貫。

35

錯誤樣態



有違反學位授予法之疑慮

36

錯
誤
樣
態

../../../../../../../4-1論壇(說明會)/113年/05.教育部資料/06.0227資料/PPT文件/P34 指標1-10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位實施辦法.pdf


1. 招生作業
2. 課程
3. 學習與生活輔導

檢核項目

37



2-1
課程規劃，應有中文與英文對照版本。

課程

38

課程規劃表無中英文版本。



課程規劃表僅有中文版本。 課程規劃，應有中文與英文對照版本。

示
範
版

39

錯
誤
樣
態



課程
2-2
授課之語言及使用教材語文，應與招生簡章所載授課語言相符。

授課語言為中英文，與招生簡章所公告
之中文授課不符。

錯
誤
樣
態

授課語言與招生簡章不符。



2-3
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及
其他僅於夜間、例假日授課之班別；日間部課程修習時間，以週
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，每日不得超過十節，且不得以短期密集方
式完成全學期課程。

課程

41

外國學生日間部課程修習時間應以週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。學校有將日間學
制課程安排於夜間及例假日之情形。



課程皆為夜間授課

42

倘學校衡酌部分課程之性質特殊，經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，確有例外安排
之必要，學校應於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及校內作業程序審核後，得酌予彈性安排；
必要時須提供校內相關規定及會議紀錄佐證。

錯
誤
樣
態



外國學生不得就讀碩士在職專班。

43

錯
誤
樣
態



授課老師有密集授課情形

學校雕塑系開設【基礎雕刻1】、【人體塑造1】、
【基礎構成1】課程各2學分上課時數4小時，密集於
「前6週」內完成18週課程，與規定不符。

44

錯
誤
樣
態



2-4
無不當合併授課情形:
1) 跨部、跨學制、跨科系(院課程不在此限)或跨年級合併授課。
2) 課程名稱或學分數不同合併授課。
3) 課程名稱或學分數相同，然專業領域不同之課程合併授課無

跨部、跨學制、跨科系(院課程不在此限)或跨年級合併授課。

課程

45

1. 不同學制合併授課。如學碩博合併授課、跨部合併授課情形。



授課教師同一人，不同開課單位合併授課，且授課語言不一致，仍合併授課。

46

錯誤樣態

2. 跨系所(不同開課單位)、跨年級合併授課情形。



2-5
開設基礎或進階華文課程，且不得作為通識課程之替代課程，以
提升外國學生華文能力。

1. 未開設初階及進階華語文課程供學生修習。

課程

學生華語文能力不足，僅開設應用文課程，未開設華語文基礎及進階課程。
47



48

錯誤樣態

2. 不得以華語文課程代替通識課程。



2-6
學校聘任專、兼任華語文學分課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
1) 具備教育部核發之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」。
2) 具備「應用華語文學系」、「華語文學系」或「華語文教

學學系」碩士或博士學位。
3) 具備中國語文學及臺灣文學相關系、所碩士或博士學位，

並取得教育部所核發國內對外華語教學研習課程一百二十
個小時以上證明文件。

課程

49

至112學年度第2學期適用



2-6
學校聘任專、兼任華語文學分課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
1) 具備國內外大專校院碩士以上學位，並具有本部對外華語教

學能力證書。
2) 具備國內外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位。
3) 具備國內外中國語文學、臺灣文學或語言教學相關系所碩士

以上學位，並於國內外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一
百二十個小時以上之課程，獲有證書。

課程

50

113學年度開始適用



51

112年8月11日教育部函文



具備國內外大
專校院碩士以
上學位，並具
有本部對外華
語教學能力證
書。

52

示
範
版



具備國內外華語文教
學相關系所碩士以上
學位。

53

示
範
版



具備國內外中國語文學、臺灣文學或語言教學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
位，並於國內外大學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一百二十個小時
以上之課程，獲有證書。

54

示
範
版



2-7
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事宜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1) 除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外，校外實習，應依教學需求規

劃，並與本國生一致，不得為外國學生另行安排實習。
2) 校外實習課程，應符合現行實習相關法令規定。
3) 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，應依課程核實設計，並具合理

性；其修習時間以週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，學生因故未能參
與實習者，應採取替代方案。

課程

55

1. 學校未落實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。如:實習合約書份數與實習學生人數不
符、實習合約書並無標註實習課程、學分數、實習時數等資訊。



無註明學生需實習課程名稱以及實習總時數。

56

錯
誤
樣
態



57

錯
誤
樣
態

校外實習時數已超過規定時數。

2. 校外實習學分數與規定不相符。如:未符合1學分至多80小時規定、
單一學期校外實習學分數超過9學分(或實習時數超過720小時)需
報部。



58

108年4月3日高教司函文



59

錯
誤
樣
態

3. 校外實習規範與本地學生規範不相同。如：為外國學生訂定「校
外實習特別條例」、訂定辦法規定外國學生可以不參加實習。



2-8
無不當抵免情形
1) 學分抵免符合相關辦法。
2) 相互抵免之課程專業相符。

課程

60

1. 學校未落實審查外國學生入學(轉學、轉系)之專業課程學分抵免項目。
如：學分不當抵免、不當提高編級。



抵
免
科
目
不
恰
當

HotelBusiness Theory 及Chinese 共3學分抵免人力資源管理3學分

Business Management 抵免大一英文、
Commercial Law 抵免大二英文、
Introduction to the business world 抵免大二英文、
Microeconomic 抵免大三英文、
General Management 抵免大三英文 61

錯
誤
樣
態



2. 華文中心(非教學單位)所開設課程不得認列學分。

62

錯
誤
樣
態



2-9
其他情形。

一般班外國學生不得選修外國學生專班課程。

學校提供112-1日本籍學生選修外籍專班華語文課程(如貿專一甲-華文閱讀、
華文寫作、華語聽力等課程)。

課程

63

錯誤樣態



1. 招生作業
2. 課程
3. 學習與生活輔導

檢核項目

64



學習與生活輔導

3-1
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，協助外國學生其適應校園環境、學習與生
活之配套機制，例如雙師、華語課後輔導活動或學伴及其他相關
輔導機制。

65

未建立學生生活與課業輔導機制及表格紀錄。如：僅有LINE文字紀錄、僅
有制式表格或無額外學生訪談及表單詳細紀錄等。



建立學校導師系統填報輔導紀錄

示
範
版



製作完善
之生活輔
導及課業
輔導紀錄

示範版



3-2
關懷外國學生工讀勞動權益，並辦理下列事項：
1) 定期舉辦法令宣導及座談會，明確告知工讀與權益維護法令

及措施。
2) 主動關懷外國學生工讀情形，並定期追蹤學生是否有違反就

業服務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情事，並告知違反規定之懲處事項。

學習與生活輔導

68

學校辦法與規定不相符。



學校辦法與【就業服務法】第50條有所抵觸。

69

錯
誤
樣
態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01&flno=50


主辦機關：教育部

承辦單位：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

外國學生實施計畫專案辦公室(FSREPO)

70

謝謝！


